关于《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修正草案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于2018年，有力促进了我省农村公路发展取得历史性跨越，有力支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截至2025年底，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26.7万公里，居全国第四。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做好“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农村公路条例》（国务院令第813号）于2025年9月15日起施行，我省《条例》的个别规定与新出台的上位法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近年来，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美好出行需求的不断提升，我省部分农村公路技术等级偏低、部分路段安防设施不完善、管理养护和资金保障有待加强等问题凸显。同时，我省在农村公路工作中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需要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予以总结固化。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维护法制统一，破解制约我省农村公路发展的短板弱项和难点问题，健全完善农村公路制度体系，有必要对《条例》进行部分修改。
《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总结我省农村公路路长制实践经验，全面推行县、乡、村农村公路三级路长制，建立健全路长管理责任体系和运行机制。二是加强农村公路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修改为“国土空间规划”，有利于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安排农村公路的土地和空间利用布局、结构和规模。三是规范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根据《农村公路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农村公路养护的分类和养护工程计划编制、养护工程实施的职责分工作出相应调整。系统总结我省农村公路养护实践经验，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纳入公益性岗位职责、沿线村民承包等方式开展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工作。四是根据上位法的相关规定，将农村公路技术状况检测和评定结果作为实施农村公路养护的重要依据。适应近年来农村公路技术状况自动化检测的新趋势，落实国家有关文件要求，鼓励使用轻量化自动检测装备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五是优化农村公路保护制度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统筹路域环境综合整治与乡村旅游、人居环境改善，结合乡村风貌打造美丽公路。同时，根据上位法的有关规定，将村道建筑控制区的划定权限由乡镇人民政府调整为县级人民政府。六是强化农村发展资金监管，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财政部门对农村公路发展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确保资金使用效益。七是细化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保障要求，将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隧道、穿村过镇等路段作为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的重点，并要求县级人民政府加强农村公路应急保障和防灾抗灾能力建设，组织有关部门落实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定、应急物资储备、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此外，根据机构改革情况，对法规中有关部门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并对相关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出相应修改。

